
株式会社新东海旅行网站使用条款 

 

第 1章 一般条款 

第 1条（一般规定） 

本条款规定了用户在使用由株式会社新东海旅行有限公司运营的日语版旅游和留学中介预订

和信息网站（以下简称"新东海旅行网站"）时应遵守的事项。 

除本条款外，用户在使用 "新东海旅行网站"时应遵守本条款和条件、附属条款、规则和指南

等，如果用户是新东海旅行的会员（以下简称"会员"），应遵守会员使用条款（以下统称"本

条款等"）。  

 

当使用"新东海旅行网站"时，本公司将视为用户已同意本条款。 

 

第 2条（新东海旅行网站） 

"新东海旅行网站"是一个提供第 9条定义的国内住宿预订服务，第 10条定义的国内旅行，第

11 条定义的国内旅行预订服务，第 12 条定义的汽车租赁预订服务，第 13 条定义的国内酒店

预订服务和第 14 条定义的留学中介服务的综合性互联网旅行网站。 

 

第 2章"新东海旅行网站"的使用 

第 3条（使用方法） 

使用"新东海旅行网站 "上的预订服务或旅行信息服务前，用户应充分确认本条款的内容。 

在使用与本公司签约的住宿设施、交通机关、汽车租赁机构、旅游设施、餐饮设施等（统称 "

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时，用户应在事前充分确认有关服务提供者规定的条款、条件、指

南、规则等。 

 

第 3章 使用服务的注意事项 

第 4条（与用户的联系方式） 

本公司与服务提供者在必要时会使用预订或会员注册时获得的电子邮件地址、地址、电话号

码等与用户联系。 使用何种方法由本公司或服务提供者进行决定。 

 

第 5条（个人信息） 

本公司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本公司的"基本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和"客户个人信息处理"来

处理用户的个人信息，并视为用户同意此规定。 

 

第 6条（cookie的使用） 

本公司网站使用 cookie，以便客户更好地使用。 在使用本公司网站时，将视为您同意本页面



底部的 "关 cookie"的内容。 

 

第 7条（禁止事项等） 

在使用新东海旅行网站时，用户不得有以下行为。 

*违反本条款等的行为。 

*侵犯服务提供者、其他用户或其他第三方的权利、对其造成不利或不适的行为。 

*以本公司认可以外的方式使用新东海旅行网站的行为。 

*传输或编写有害的计算机程序等的行为。 

*发送垃圾邮件、连锁信、垃圾信等的行为。 

*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共秩序和道德的行为。 

*其他本公司禁止的行为。 

 

如果公司认定用户属于前款各项所列行为之一，或发现用户是黑社会、黑帮成员、黑帮相关

人员或其他反社会势力，公司可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用户使用"新东海旅行网站"，

如果是会员，则取消其会员资格。对因此而给有关用户造成的损失，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新东海旅行网站是一个面向公众的搜索、预订住宿的网站。 禁止以商业目的利用本网站为其

他顾客安排住宿。 如果本公司发现因该行为而产生的预约记录等，无论是否已签订合同，本

公司可立即取消该预约记录等，对因该行为而给相关用户造成的损失，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

任。 

 

第 8条（本条款等的变更） 

本公司可在未事先通知用户的情况下修改条款等，条款将在修改后适用。 如果用户使用"新

东海旅行网站"，将视为同意修订后的条款和条件。 

公司可自行决定更改或停止"新东海旅行网站"的全部或部分服务，而无需事先告知用户。 

 

第 9条（管辖法律，约定管辖） 

本条款依据日本法律进行解释，如有必要就该条款进行诉讼，东京地方法院将是具有专属管

辖权的初审法院。 

 

第 4章 各项服务使用 

第 10条（国内住宿预订服务） 

住宿预订服务是指通过中介机构安排与本公司协作的住宿设施（安排式旅行契约部分），或用

户根据旅行业务通则，从本公司所属的住宿设施接受旅游服务（安排式旅游契约部分）的一

种服务，由本公司计划和实施。 

 



国内住宿预订服务的内容与条件，除本条款等外，还要遵守本公司向用户交付或出示的旅行

业务通则（安排式旅行契约部分和募集型企划旅行契约部分）以及旅行条件书的规定。 

第 11条（国内旅行预约服务） 

国内旅行预约服务是指通过中介机构安排与本公司协作的住宿设施（安排式旅行契约部分），

或用户根据旅行业务通则，从本公司所属的住宿设施和交通机关等接受旅游服务（安排式旅

行契约部分）的一种服务，由本公司计划和实施。 

 

国内旅行预约服务的内容与条件，除本条款等外，还要遵守本公司向用户交付或出示的旅行

业务通则（募集型企划旅行契约部分）以及旅行条件书的规定。 

 

第 12条 (租车预约服务) 

租车预约服务是指用户利用本公司的预约系统，通过与本公司协作的汽车租赁公司提供的汽

车租赁及其他可选服务（以下简称 "租车服务"）进行预约的服务。 

租车服务契约由用户和租车公司直接签订，租车服务的内容和条件由各租车公司单独决定。 

本公司对汽车租赁服务不承担任何责任。 

汽车租赁预订服务的内容和条件应符合本条款和条件以及本公司向用户单独发布或介绍的任

何其他条款和条件。 

 

第 13条 (国内酒店预订服务) 

国内酒店预订服务是指用户通过本公司提供的国内酒店预订服务，使用本公司的预订系统进

行预订的一种服务。 

国内酒店预订服务的契约由用户和国内酒店签订，内容和条件以各酒店的规定为准。本公司

对国内酒店预订服务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 14条(留学中介服务) 

留学中介服务是指用户通过与本公司合作的语言学校和大学进中介手续，得以入学语言学校

和大学的服务。 

有关留学中介的信息是基于与本公司合作的信息服务提供者（语言学校、大学等）提供的。 我

们对留学中介发布的信息不承担任何责任。 

用户使用留学中介的服务提供者（语言学校、大学等）的产品（入学）均为用户和服务提供

者（语言学校、大学等）之间直接进行的，万一与语言学校或大学之间出现问题，将直接在

用户和服务提供者之间解决。 

 


